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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支票時，忽視發票人之信用。施行以來，已有被利用以不當擴張信用

之缺失，唯僅係該項規定是否妥善問題，仍未逾立法裁量之範圍，與憲

法第十五條及第二十二條尚無牴觸。

又支票雖為無因證券，發票人仍得以其與執票人間所存抗辯之事

由，對抗執票人。支票發票人認有對抗執票人之事由，而使該項支票未

獲兌現時，該項對抗之事由，是否涉及票據法第一百四十一條第二項所

定犯罪故意有無之認定，刑事法院如未調查，遽依該項規定科處刑罰，

亦係裁判妥適與否問題，與該項規定是否牴觸憲法無關，併此敘明。

釋字第二○五號解釋（75.5.23.）

【解釋文】

七十二年特種考試退除役軍人轉任公務人員考試，原係因應事實

上之特殊需要，有其依序安置退除役官兵就業之特定目的。其應考須

知內所載乙等考試及格人員之分發以軍官為限，前經安置就業之現職

人員不予重新分發之規定，係主管機關依有關輔導退除役官兵就業法

令而為，旨在使考試及格者依原定任用計畫分別得以就業或取得任用

資格，與憲法保障人民平等權及應考試服公職之權之規定尚無牴觸。

至該項考試中乙等考試之應考人，既包括士官在內，而分發則以軍官為

限，不以考試成績之順序為原則，雖未盡妥洽，亦不生牴觸憲法問題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按中華民國人民，無分男女、宗教、種族、階級、黨派，在法律上

一律平等，為憲法第七條所明定。其依同法第十八條應考試服公職之

權，在法律上自亦應一律平等。惟此所謂平等，係指實質上之平等而

言，其為因應事實上之需要，及舉辦考試之目的，就有關事項，依法酌

為適當之限制，要難謂與上述平等原則有何違背。

特種考試退除役軍人轉任公務人員考試，依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

條例第十二條規定，在使退除役官兵取得擔任公職之資格，其須分發

任用者，則依當時適用之考試法第十五條規定，應與任用計畫相配合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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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（以下簡稱輔導會）依其職掌辦

理。故七十二年特種考試退除役軍人轉任公務人員考試規則第九條規

定：本考試及格人員之分發，由行政院人事行政局會同輔導會，依考試

及格人員分發辦法及有關輔導就業之規定辦理。其中考試及格人員分

發辦法第二條對於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及格人員即以「需要分發任用」

者為限。至其所謂有關輔導就業之規定，則包括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條

例施行細則第二條第二項及國軍退除役官兵就業安置辦法第三條、第

四條等有關規定在內。依其規定，輔導會為適應國軍待退員額之需求，

配合安置能量，得視實際情形，訂定安置順序。是輔導會本此職權，洽

請舉辦此次特種考試，原係因應事實上之特殊需要，有其依序安置退除

役官兵就業之特定目的。其應考須知內所載乙等考試及格人員之分發，

以軍官為限，前經安置就業之現職人員不予重新分發之規定，係主管機

關依有關輔導退除役官兵就業法令而為，旨在使此次考試及格之退除

役官兵，在原任用計畫範圍內者得以分發就業；其不在原任用計畫範圍

內者亦取得擔任公職之任用資格，遇機得以任用或升遷，依首開說明，

與憲法保障人民平等權及應考試服公職之權之規定尚無牴觸。

至該項考試中乙等考試之應考人，既包括士官在內，而分發則以軍

官為限，不以考試成績之順序為原則，雖未盡妥洽，亦不生牴觸憲法問

題。

釋字第二○六號解釋（75.6.20.）

【解釋文】

醫師法第二十八條之一規定：「未取得合法醫師資格為醫療廣告

者，由衛生主管機關處以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」，旨在禁止未取

得合法醫師資格者為屬於醫師業務之醫療廣告，既未限制鑲牙生懸掛

鑲補牙業務之市招，自不致影響其工作機會，與憲法第十五條、第二十

二條、第二十三條及第一百五十二條之規定，尚無牴觸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


